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
2019年度部门决算
和“三公”经费决算编制说明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况
一、主要职责
二、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2019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情况
二、2019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情况
三、2019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四、2019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
五、2019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
六、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七）关于空表的说明
第一部分    概况
一、主要职责
单位根据主要职责填写。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内设个16职能处室，下辖49个预算单位。根据决算编报要求，纳入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有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本级）和二级预算单位共51个，具体包括：
1.行政单位：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共计1个单位。
2.事业单位：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天津市和平区第五幼儿园、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年宫等，共计49个单位。

3.经费差额表: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代编)，共计1个单位。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2019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总计1,869,557,821.08元，与2018年决算相比减少405,748,803.4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617,539,740.68元，占86.52%；上级补助收入0.00元，占0.00%；事业收入34,491,632.30元，占1.84%；经营收入0.00元，占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占0.00%；其他收入14,114,940.45元，占0.75%。
二、2019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总计1,869,557,821.08元，与2018年决算相比减少405,748,803.40元，其中：基本支出1,494,947,338.23元，占79.96%；项目支出226,184,876.28元，占12.10%；上缴上级支出0.00元，占0.00%；经营支出0.00元，占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403,849.01元，占0.02%。
三、2019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685,915,210.39元，与2018年决算相比减少240,204,373.19元，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1,522,888,069.41元，其中：
 “教育管理事务”20,288,273.17元，包括“行政运行”19,357,481.29元，主要用于：教育局机关的行政经费。“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930,791.88元，主要用于：教育局机关的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普通教育”1,267,150,993.43元，包括“学前教育”101,834,417.23元，主要用于：学前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小学教育”591,559,146.47元，主要用于：小学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初中教育”447,022,064.17元，主要用于：初中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高中教育”125,990,311.06元，主要用于：高中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其他普通教育支出”745,054.50元，主要用于：其他普通教育的支出。。
 “职业教育”60,618,937.8元，包括“中专教育”60,474,787.80元，主要用于：中专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高等职业教育”144,150.00元，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
 “成人教育”35,847,014.53元，包括“成人中等教育”11,499,496.73元，主要用于：成人教育的教师工资和共用经费。“成人高等教育”24,347,517.8元，主要用于：举办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的支出。
 “特殊教育”8,600,856.78元，包括“特殊学校教育”8,600,856.78元，主要用于：盲童学校、聋哑学校、智力落后儿童学校、其他生理缺陷儿童学校的支出。
 “进修及培训”34,889,945.39元，包括“教师进修”34,889,945.39元，主要用于：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等方面的支出。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78,307,081.81元，包括“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38,674,230.56元，主要用于：中小学校舍建设。“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1,658,708.00元，主要用于：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购置支出。“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2,062,264.20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的其他教育费附加的支出。“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35,911,879.05元，主要用于：中小学教学设施购置支出。
     “其他教育支出”17,184,966.5元，包括“其他教育支出”17,184,966.50元，主要用于：：教育其他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7,520,136.37元，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127,520,136.37元，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88,329,170.87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教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39,190,965.50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教职工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35,503,859.29元，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35,503,859.29元，包括“行政单位医疗”130,400.34元，主要用于：教育局机关医疗保险缴费支出。“事业单位医疗”28,034,064.95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教师医疗保险缴费支出。“公务员医疗补助”382,962.54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公务员的医疗补助支出。“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6,956,431.46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教师的医疗补助支出。
4、“其他支出”3,145.32元，其中：
 “其他支出”3,145.32元，包括“其他支出”3,145.32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其他支出。
四、2019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总计1,460,150,016.11元，与2018年决算相比增加38,850,331.43元，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1,169,409,536.03元，其中“基本工资”254,141,881.41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等。“津贴补贴”49,129,896.61元，主要用于：发放岗位津贴津贴补贴等。“奖金”1,926,018.64元，主要用于：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伙食补助费”54,572.00元，主要用于：职工的早餐、午餐支出。“绩效工资”336,793,289.61元，主要用于：发放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89,169,868.73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缴费”40,116,182.26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36,452,232.23元，主要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382,962.54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其他社会保障缴 费”9,262,582.59元，主要用于：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支出。“住房公积金”288,691,759.44元，主要用于：职工住房公积金。“医疗费”3,018,499.89元，主要用于：职工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60,269,790.08元，主要用于：各种加班工资等。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28,799,460.51元，其中“离休费”6,034,628.11元，主要用于：离休人员的离休费、护理费等。“退休费”46,764,759.41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和其他补贴。“退职（役）费”3,960.00元，主要用于：退职人员的生活补贴。“抚恤金”6,079,575.20元，主要用于：烈士遗属、牺牲病故人员遗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离退休人员的各项抚恤金。“生活补助”2,162,612.25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和遗属生活补助等。“医疗费补助”1,731,535.63元，主要用于：在职和离退休的医疗费。“奖励金”52,916,940.00元，主要用于：各种奖励如独生子女父母奖等。“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105,449.91元，主要用于：未包括在上述科目内的支出如职工探亲旅费、退职人员及家属路费、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等。
3、“商品和服务支出”149,376,107.79元，其中“办公费”26,388,937.42元，主要用于：用于购买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印刷费”1,282,036.44元，主要用于：复印等费用。“咨询费”336,939.60元，主要用于：律师等专业咨询费用。“手续费”220,297.24元，主要用于：用于单位支付各类手续费如购买支票等的支出。“水费”2,418,647.61元，主要用于：：各单位用水的费用。“电费”7,446,197.47元，主要用于：：各单位用电的费用。“邮电费”1,680,032.20元，主要用于：用于信函、包裹等的邮寄费及电话费网络通讯费等。“取暖费”14,528,437.93元，主要用于：用于单位取暖用燃料费、热力费等。“物业管理费”35,712,490.84元，主要用于：用于单位办公用房的物业管理费。“差旅费”999,871.08元，主要用于：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出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等。“因公出国（境）费用”216,231.00元，主要用于：出国人员的相关费用。“维修(护)费”14,201,337.60元，主要用于：用于单位的固定资产的修理维护费用等。“租赁费”571,731.80元，主要用于：用于租赁学生宿舍用房等。“会议费”25,527.00元，主要用于：举办会议的相关费用。“培训费”3,436,035.37元，主要用于：用于除因公出国（镜）培训费以外的各类培训的支出。“公务接待费”13,654.16元，主要用于：因公招待发生的费用。“专用材料费”3,179,187.54元，主要用于：单位购买的专用服装、专用工具和仪器、实验室用品等。“劳务费”9,688,501.43元，主要用于：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如稿费、评审费等。“委托业务费”169,2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给委托方的相关费用等。“工会经费”9,364,299.76元，主要用于：按照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福利费”1,200,325.49元，主要用于：按照规定提取的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146.59元，主要用于：公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等。“其他交通费用”378,692.00元，主要用于：除公车运行费以外的费用如出租车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204.13元，主要用于：单位提供劳务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5,908,146.09元，主要用于：上述科目未包括的日常公用支出。
4、“资本性支出”12,564,911.78元，其中“办公设备购置”9,369,503.95元，主要用于：用于购买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的支出。“专用设备购置”1,893,127.76元，主要用于：购置用于专门用途并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各类专用设备。“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96,298.00元，主要用于：信息网络方面的支出如计算机软硬件的购置、开发等。“其他资本性支出”1,205,982.07元，主要用于：上述科目未包括的如购置图书等。
五、2019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和结余0.00元，当年收入306,000.00元，支出总计0.00元。 
六、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239,031.75元，与2019年预算相比减少210,724.32元，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规范“三公”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实行公车改革。具体情况：
(一)2019年因公出国（境）费决算216,231.00元，与预算相比减少203,259.00元，主要原因是为了学习体验先进国家的基础教育成果，更新教育理念和学习有效教育方法，了解教育教学改革的政策变化和前沿动态，把握教育发展的走向和趋势，提升和平教育现代管理专业化水平。经市外专局批准，组织部分教师出国进修学习培训。2019年本单位组织的出国团组0个，出国18人次。
(二)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9,146.59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146.59元，与预算相比减少7,465.32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事业单位实行公车改革，坚持厉行节约，规范公车管理使用；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与预算相比0.00元，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规范公车管理使用。2019年本单位公务用车保有1辆，购置公务用车0辆。
(三)2019年公务接待费决算13,654.16元，与预算相比0.00元，主要原因是因公招待发生的相关费用。2019年本单位国内公务接待6批次，54人次；其中，外事接待1批次，7人次。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数1,077,881.49元，比2018年增加221,424.55元，增长25.85%。主要原因是：办公费、物业管理费、其他交通费等项目增减变动。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2019年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16,963,308.61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7,243,910.44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37,524,363.0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52,195,035.17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42,857,425.46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36.64%，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25,355,638.46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21.68%。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共有车辆4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4辆，其他用车主要包括考务用车等。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6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1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组织对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项目10个，涉及金额27943271元。对“基建、设备” 等10个项目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具体内容见附表（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开展2019年绩效监控工作项目明细表）。
（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2019年度，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无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1.部门决算。是由政府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履行职能情况编制，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情况等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对部门预算执行进行监督管理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七）关于空表的说明
     无空表。
